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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表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

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

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

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

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

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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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说明 

（一）为全面、系统、及时、准确地掌握全国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下同）计划生

育工作开展情况，为各级卫生计生部门及相关部门提供计划生育数据资料，为党和国家制定

相关政策，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

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有关规定，特制定本报表制度。 

（二）本报表制度的统计范围是全国各省及其辖区内计划生育系统单位。 

（三）本报表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人口与出生情况、已婚育龄妇女节育措施情况、生育

登记及出生信息、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三项制度（奖励扶助、特别扶助、少生快富）

情况等方面。 

（四）本报表制度含 8张报表，分半年报和年报两类。各报表的统计期限及上报时间详

见各张表。 

（五）本报表的起报单位为乡（镇、街道）计划生育办公室或县（市、区，下同）计划

生育（卫生计生）行政部门，逐级汇总上报。乡（镇、街道）计划生育办公室所填报表的数

据，来源于所管辖的村委会（居委会）和有关企事业单位以及行政机关日常服务管理工作中

获取的计划生育相关信息。县及县以上计划生育（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所填报表的数据，来

源于下一级计划生育（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上报的报表数据。省级管理信息系统可以生成统

计报表的可由省级直接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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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表目录 

表号 表名 
报告 

期别 
填报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及方式 

卫计统

67 表 

出生及政策符合情

况 
季报 

区域内所有

乡（镇、街道） 

乡级及以上各级计

划生育行政部门 

季后一个月内 

电子 

卫计统

68 表 

已婚育龄妇女节育

情况 
年报 

区域内所有

乡（镇、街道） 

乡级及以上各级计

划生育行政部门 

10 月 31 日前 

电子和纸质 

卫计统

69 表 

生育登记及出生信

息 
实时 

省级卫生计

生行政部门 

省级卫生计生行政

部门 
电子 

卫计统

70 表 

流动人口及出生情

况 
半年报 

辖区内所有

县（市、区） 

县级及以上各级计

划生育行政部门流

动人口机构 

4 月 20 日/10 月

20 日前 

电子和纸质 

卫计统

71 表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

服务管理情况 
年报 

辖区内所有

县（市、区） 

县级及以上各级计

划生育行政部门流

动人口机构 

10 月 20 日前 

电子和纸质 

卫计统

72-1 表 

全国农村部分计划

生育家庭奖励扶助

制度实施情况 

年报 
辖区内所有

乡（镇、街道） 

县级及以上各级计

划生育行政部门家

庭发展机构 

4 月 15 日前 

电子和纸质 

卫计统

72-2 表 

全国计划生育家庭

特别扶助制度（独

生子女伤残死亡家

庭）实施情况 

年报 
辖区内所有

乡（镇、街道） 

县级及以上各级计

划生育行政部门家

庭发展机构 

4 月 15 日前 

电子和纸质 

卫计统

72-3 表 

西部地区计划生育

“少生快富”工程

实施情况 

年报 
辖区内所有

乡（镇、街道） 

县级及以上各级计

划生育行政部门家

庭发展机构 

4 月 15 日前 

电子和纸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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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表式 

（一） 出生及政策符合情况 

表    号：卫计统 67 表 

制定机关：国家卫生计生委 

备案机关：国家统计局 

备案文号：国统办函[2015]415 号 

有效期至：2018 年 12 月 

填报单位（盖章）：                       20   年    季度 

指标名称 序号 计量单位 本省户籍 非本省户籍 

总出生人数 10 人   

男 11 人   

女 12 人   

  其中：符合政策 13 人   

一孩出生人数 20 人   

男 21 人   

女 22 人   

  其中：符合政策 23 人   

二孩出生人数 30 人   

男 31 人   

女 32 人   

    其中：符合政策 33 人   

多孩出生人数 40 人   

男 41 人   

女 42 人   

  其中：符合政策 43 人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为季报，由乡级及以上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通过电子方式上报，在季后 1 个月内报送。四

季度报送全年报表。 

      2.本省户籍是指婴儿的母亲具有本省户籍（包括实际在住和流出的），非本省户籍是指婴儿出生在本

省，但其母亲不具有本省户籍。跨省婚嫁女性，原则上视同男方户籍地人口，如果实际居住在女

方户籍所在省，则由女方户籍地统计。 

      3.逻辑审核关系：10≥20+30+40，10≥11+12,20≥21+22,30≥31+32，13=23+3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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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已婚育龄妇女节育措施情况 

表    号：卫计统 68 表 

制定机关：国家卫生计生委 

备案机关：国家统计局 

备案文号：国统办函[2015]415 号 

有效期至：2018 年 12 月  

填报单位（盖章）：                        20  年 

指标名称 序号 计量单位 数量 

期末已婚育龄妇女人数 10 人  

采取各种避孕节育措施人数 20 人  

男性绝育 21 人  

女性绝育 22 人  

放置宫内节育器 23 人  

皮下埋植 24 人  

口服及注射避孕药 25 人  

避孕套 26 人  

外用药 27 人  

其它 28 人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 本表由各省（区、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填报，可以通过逐级上报汇总或抽样调查推算。 

      2.统计时点为当年 9 月 30 日，报送时间为 10 月 31 日前通过电子和纸质两种方式上报。  

      3.本表统计口径为常住人口，包括：（1）常住在本地，户口在本地的人；（2）常住在本地，户口待

定的人；（3）户口不在本地，在本地有常住趋势的人。 

      4.逻辑审核关系：20=21+22+23+24+25+26+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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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育登记及出生信息 

表    号：卫计统 69 表 

制定机关：国家卫生计生委 

备案机关：国家统计局 

备案文号：国统办函[2015]415 号 

有效期至：2018 年 12 月 

填报单位：                       20   年   月   日 

妇
女
信
息 

妇女姓名                    

妇女有效身份证件类别      居民身份证□     护照□     其他□ 

妇女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妇女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妇女婚姻状况           

妇女是否独生子女       是□     否□     

妇女户籍所在地      省      市      县（区）    

妇女现居住地        省      市      县（区）    

妇女户口性质        城镇□     乡村□     其他□ 

配
偶
信
息 

配偶姓名                    

配偶有效身份证件类别      居民身份证□     护照□     其他□ 

配偶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配偶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配偶婚姻状况             

配偶是否独生子女       是□     否□     

配偶户籍所在地      省      市      县（区）    

配偶现居住地        省      市      县（区）    

配偶户口性质       城镇□     乡村□     其他□ 

子
女
信
息 

夫妻现存男孩数量                     夫妻现存女孩数量                 

现存最大子女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现存最小子女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新
生
儿
信
息 

新生儿姓名                              新生儿身份证号码                  

性别      未知的性别□     男□     女□      未说明的性别□ 

出生时间      年      月      日 

出生地点      省      市      县（区） 

孩次          

出生政策属性    政策内□     政策外□     未说明政策内外□ 

其
他
信
息 

生育登记（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生育登记（申请）号码                 

生育登记（申请）属性        （见代码表）  

新生儿出生信息登记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由省级统一以电子方式报送，可以由各省信息平台实时推送，也可以由省级卫生计生委根据

数据规范在每月月底前上报国家卫生计生委。 

2.本表统计范围为所有的生育登记（包括再生育申请办理）信息和出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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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流动人口及出生情况 

表    号：卫计统 70 表 

制定机关：国家卫生计生委 

备案机关：国家统计局 

备案文号：国统办函[2015]415 号 

有效期至：2018 年 12 月 

填报单位（盖章）：                        20   年 上/下 半年                        单位：人 

地区 

跨省流入人口 省内流入人口 流出人口 
跨省流入人口在本地

出生 

总数 
 总

数 

 
总数 

 
总数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甲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计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由县级起报，省级可以统一生成各乡级单位数据的可由省级统一上报。 

      2.本表上半年的统计期限为上一年 10 月 1 日 0 时至当年 3 月 31 日 24 时，于 4 月 20 日前上报；下

半年统计期限为当年 4 月 1 日 0 时至 9 月 30 日 24 时，于 10月 20 日前上报。 

      3.报送方式通过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PADIS）联网直报，省级需报加盖公章的纸质报表。 

      4.逻辑审核关系：1=2+3； 4=5+6； 7=8+9； 1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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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情况 

表    号：卫计统 71 表 

制定机关：国家卫生计生委 

备案机关：国家统计局 

备案文号：国统办函[2015]415 号 

有效期至：2018 年 12 月 

填报单位（盖章）：                             20   年                             单位：人 

地区 

发放外出流动

人口《婚育证

明》人数 

跨省流入人口 

持《婚育

证明》人

数 

接受免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情况 

查环查

孕例数 

第一个

子女生

育服务

登记数 

宫内节

育器放

置术例

数 

宫内节

育器取

出术例

数 

绝育术

例数 

其他手

术例数 

甲 1 2 3 4 5 6 7 8 

合计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由县级起报，省级可以统一生成各乡级单位数据的可由省级统一上报。 

      2.统计期限为上年 10月 1 日 0 时至当年 9 月 30日 24 时，报送时间为 10 月 20 日前。 

      3.报送方式通过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PADIS）联网直报，省级需报加盖公章的纸质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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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实施情况 

表 

表    号：卫计统 72-1 表 

制定机关：国家卫生计生委 

备案机关：国家统计局 

备案文号：国统办函[2015]415 号 

有效期至：2018 年 12 月 

填报单位:（公章）        20   年 

  
地
区
  

本年扶助人数（人） 经费预算（万元） 中央下达经费收
支余情况 
（万元） 

合
计 

其中 

其
中
半
边
户 

上
年
发
放 

本
年
初
退
出 

本
年
新
增 

合
计 

中央 
财政 

地方财政 

无
子
女 

一
子
女 

二
女 

其
它 

金
额 

% 
金
额 

% 

其中 上
年
初
累
计
结
余 

上
年
中
央
财
政
拨
款 

上
年
实
际
支
付 

上
年
年
末
累
计
结
余 

省级 地级 县级 

金
额 

% 
金
额 

% 
金
额 

% 

甲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合
计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本年扶助人数”应与报送全国奖励扶助信息管理系统网站的相关数据核对无误。 

      2.“中央下达经费收支余情况”应与同级财政部门核对无误。 

      3. 报送时间为 4 月 15 日前， 报送方式通过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PADIS）联网直报，省

级需报加盖公章的纸质报表。 

      4.逻辑审核关系：1=2+3+4+5=7-8+9； 13=15+17+19； 21=上年报表24“年末累计结余”数；24=2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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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全国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 

（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实施情况 

表 

表    号：卫计统 72-2 表 

制定机关：国家卫生计生委 

备案机关：国家统计局 

备案文号：国统办函[2015]415 号 

有效期至：2018 年 12 月 

填报单位:（公章）    20   年                                 单位：人 

地

区 

本年扶助人数 上年发放人数 
本年初退出人

数 
本年新增人数 

合

计 

伤残 死亡 
小

计 

伤

残 

死

亡 

小

计 

伤

残 

死

亡 

小

计 

伤

残 

死

亡 
小

计 

城

市 

农

村 

小

计 

城

市 

农

村 

甲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合

计 
                          

                           

 

续表 

地区 

扶助资金（万元） 中央下达经费收支余情况（万元) 

合

计 

伤

残 

死

亡 

中央财

政 
地方财政 上年初

累计结

余 

上年中

央财政

拨款 

上年实

际支付 

上年末

累计结

余 
小

计 
% 

小

计 
% 

省级 市级 县级 

金额 % 金额 % 金额 % 

甲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合计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本年扶助人数”应与报送全国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信息管理系统网站的相关数据核对无误。 

      2.报送时间为 4 月 15 日前， 报送方式通过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PADIS）联网直报，省级

需报加盖公章的纸质报表。 

      3.逻辑审核关系：1=2+5； 2=3+4=9-12+15； 5=6+7=10-13+16； 8=9+10； 11=12+13； 14=15+16； 

17=18+19=20+22； 30=上年报表 33“年末累计结余”数； 33=30+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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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西部地区计划生育“少生快富”工程实施情况 

表 

表    号：卫计统 72-3 表 

制定机关：国家卫生计生委 

备案机关：国家统计局 

备案文号：国统办函[2015]415 号 

有效期至：2018 年 12 月 

填报单位:（公章）    20   年 

地区 

扶助户数（户） 本年经费预算(万元)  
中央财政下达经费收支余

情况(万元) 

本年

合计 

二孩户 一孩户 

上年

合计 
合计 

中央财

政 

地方财

政 
上年

初累

计结

余 

上年

中央

财政

拨款 

上年

实际

支付 

上年

末累

计结

余 
小计 

一男

一女

户 

二男

户 

二女

户 
小计 

一男

户 

一女

户 

金

额 
% 

金

额 
% 

甲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合计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扶助户数”应与报送国家“少生快富”工程管理信息系统数据核对无误。 

2.“中央下达经费收支余情况”应与同级财政部门核对无误。 

      3. 报送时间为 4 月 15 日前， 报送方式通过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PADIS）联网直报，省

级需报加盖公章的纸质报表。 

      4. 逻辑审核关系：1=2+6； 2=3+4+5； 6=7+8； 10=11+13； 15=上年报表 18“年末累计结余”数； 

16=财政部下拨预算指标； 18=15+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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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指标解释及填表说明 
 

（一）出生政策符合情况 

1. 出生：指统计期内所有统计对象所生育的活产婴儿的总数，出生胎儿只要脱离母体

时有过呼吸、心脏跳动、脐带搏动或随意肌收缩等任何一种生命现象的均列入出生统计。按

母亲是否为本省户籍分别填写。本省户籍人口由各省（区、市）明确统计归属地，做到不重

不漏。 

2. 孩次（一孩、二孩、多孩）：指婴儿出生时在其父母所有现存孩子（包含抱养、过继

及前夫前妻留下的孩子）中的排列顺序。 

3. 符合政策出生：指出生时符合其母亲户籍所在省（区、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

定的婴儿数。 

（二）已婚育龄妇女节育措施情况 

1. 采取节育措施人数：指在统计期末所有统计对象中使用各种避孕方法的人数。农村

地区可逐人逐项登记、上报，城镇地区可通过抽样调查进行推算。 

（三）生育登记及出生信息 

1. 姓名、出生日期、地址：按居民身份证、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上的信息填写。 

2. 有效身份证件类别：按居民身份证、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的类别填写。 

3. 有效身份证件号码：按居民身份证、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的号码填写。 

4. 户口性质：按居民户口簿的信息填写。 

5. 婚姻状况：指妇女或配偶属于未婚、已婚、初婚、再婚、复婚、丧偶、离婚或未说

明的婚姻状况。 

6. 是否独生子女：按实际情况填写。 

7. 夫妻现存男孩或女孩数量：按实际情况填写。 

8. 夫妻现存最大子女或最小子女出生日期：按居民户口簿等有效身份证件上的信息填

写。 

9. 新生儿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按实际情况填写。 

10. 出生时间：按新生儿出生的实际时间填写，年、月、日按公元纪年日期填写。 

11. 出生地点：依据新生儿出生所在地行政区划名称填写。 

12. 孩次：指新生儿出生时在现家庭所有现存孩子（包含抱养、过继及前夫前妻留下的

孩子）中的排列顺序。 

13. 出生政策属性：指新生儿出生时是否符合本省（区、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

分政策内、政策外或未说明政策内外几种情况。 

14. 生育登记（申请）、新生儿出生人口信息时间：按实际登记时间填写。 

15. 生育登记（申请）号码：指登记（申请）生育信息时分配的号码。 

16. 生育登记（申请）属性：指夫妻双方生育子女属于一孩、二孩、多孩等情况。其中，

二孩分为双独（夫妻双方均是独生子女的）、单独两孩（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农村一孩

半（农村居民第一个子女为女孩，按规定可以生育二孩的）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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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情况 

1.跨省流入人口：统计期末在本行政区域内居住 30 日以上、非本省（区、市）户籍的

人口。其中，婚嫁人员除外；因出差、就医、旅游、探亲、访友、服军役、在中等以上专业

学校就学等人口除外。 

2.省内流入人口：统计期末在本行政区域内居住 30 日以上、户籍地为本省（区、市）

其他县（市、区）的人口总数。其中，同城区间人户分离人口除外；婚嫁人员除外；因出差、

就医、旅游、探亲、访友、服军役、在中等以上专业学校就学等人口除外。 

3.流出人口：统计期末户籍地在本行政区域，但离开户籍地县域 30日以上的人口总数。

其中，同城区间人户分离人口除外；婚嫁人员除外；因出差、就医、旅游、探亲、访友、服

军役、在中等以上专业学校就学等人口除外。 

4.跨省流入人口在本地出生：统计期内跨省流入育龄妇女在本行政区域生育子女数量。 

5.发放外出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数：统计期内本行政区域为流出成年育龄妇女发放《流

动人口婚育证明》数。 

6.跨省流入人口持《婚育证明》人数：统计期末跨省流入本行政区域成年育龄妇女中持

《流动人口婚育证明》人数。 

7.跨省流入人口接受免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例数：统计期内本行政区域为跨省流入已婚

育龄妇女提供各种免费计划生育手术的例数。 

8.跨省流入人口查环查孕例数：统计期内跨省流入已婚育龄妇女在本行政区域接受查环

查孕服务的例数。 

9.第一个子女生育服务登记数：统计期内本行政区域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为拟生育

第一个子女的跨省流入育龄夫妻办理的生育服务登记数。 

 
五、附录 

 

生育登记（申请）属性代码表 
代码 名称 说明 

10 生育一孩  

20 生育二孩  

21 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  

22 夫妻双方只有一方为独生子女，另一方为非独生子女的  

23 农村居民第一个子女为女孩，按规定可以生育二孩的  

24 其他可以生育二孩的情况  

30 生育多孩（三孩及以上）  

  31 不孕不育依法收养子女后怀孕,按规定可以生育多孩的  

  32 少数民族或归国华侨，按规定可以生育多孩的  

  33 再婚家庭按规定可以生育多孩的  

  34 已生育残疾子女，按规定可以生育多孩的  

  35   其他可以生育多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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